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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探究数字平台剩余价值的生成与分配机制。数字平台作为数字经

济核心载体，其资本增殖逻辑与传统工业资本有本质共性，却在劳动形态、价值创造与分配上呈现新特

征。研究先梳理劳动价值理论在数字场景的适配性，明确数字商品属性、数字劳动的“活劳动”本质及

剩余价值的数字化表现；再解析数字平台的内涵、类型与发展现状；核心剖析剩余价值生成与分配机制，

揭示劳动–资本、垄断–公平等分配矛盾，提出制度、技术、主体层面的规制方向，为数字平台健康发

展与马政经理论拓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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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eration and distribu-
tion mechanisms of surplus value in digital platforms. As the core carrier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platform capital shares essential commonalities with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apital in capital 
appreciation logic, but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in labor forms, value crea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study first sorts out the adaptability of labor value theory in digital scenarios, clarifies the at-
tributes of digital commodities, the “living labor” nature of digital labor and the digital manifesta-
tion of surplus value; then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type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plat-
forms; the core part dissects the surplus value generation (capitalized integration of factors, dual 
labor support) and distribution (hierarchical pattern dominated by platforms) mechanisms, reveals 
distribution contradictions such as labor-capital and monopoly-fairness, and proposes regulatory 
directions at institu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subject levels,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healthy devel-
opment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theoretical expans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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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电商经济已成为中国数字经济核心支柱与国民经济增长关键引擎，

2024 年其交易总额突破 50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 15%1，带动就业超 3 亿人 2，但头部电商平台利润率

常年维持 20%~30%3，骑手日均工作超 12 小时且超 70%无正规社保 4、中小商家佣金与推广成本占营收

30%以上 5、用户数据劳动仅获使用价值补偿的“资本高增殖–劳动低回报”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本

研究理论上，可填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电商场景的应用空白，拓展劳动价值论对数据商品、碎片

化劳动的解释力，并回应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议，如哈特与奈格里“非物质劳动论”夸大电商劳

动自主性，福克斯“数字劳动剥削论”忽略电商资本“数据–算法–劳动”协同增殖逻辑，科恩“价值非

劳动决定论”违背数据商品价值源于抽象劳动的本质，赫勒“消费劳动论”混淆用户数据劳动的价值创

造与实现；实践上，能为电商公平治理提供路径，弥补当前反垄断规制对分配矛盾的忽视。研究将以电

商平台为核心，按“理论适配–机制解析–矛盾破解”逻辑，明确数据商品属性与数字劳动“活劳动”本

质，剖析剩余价值生成分配机制，提出规制方向，为电商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2.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要义与数字时代适配性 

针对数字时代数字劳动、平台等工具新形态，研究如何界定数字劳动价值、限制平台剥削以破解价

 
1商务部.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2024 [R]. 北京: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2024: 15. 
2国家统计局.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北京: 国家统计局, 2025: 28. 
3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 2024 中国电商平台竞争力报告[R]. 杭州: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2024: 42. 
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零工经济发展报告(2024) [R].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24: 67. 
5艾瑞咨询. 2024 中国中小电商商家生存现状白皮书[R]. 北京: 艾瑞咨询集团, 202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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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配失衡成为核心问题，劳动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能从价值本源、利益分配、

要素规制等维度，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关键理论支撑。 

2.1. 数字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属性 

马克思商品二因素理论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其内在矛盾有劳动二重性，即由具

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该理论在数字商品领域仍具有现实解释力。数字商品的使用价值打破了传统实

物形态，以非排他性、可无限复制的数字化形态，满足信息消费、生产协同、社交互动等需求，但其“有

用性”本质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换的物质承担者。其价值则源于抽象劳动的凝结，例如程序员的算法

研发、数据标注员的标准化处理、用户的隐性内容生产等具体劳动，均转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构成

数字商品的价值实体。需注意，数字商品的价值量仍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规定，如同类软件的研发效

率差异会影响其价值实现，而平台对数字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有，凸显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对数字经济剥削

关系的解释力。与传统实物商品不同，数字商品的价值实现需经历“数据采集–加工处理–场景应用”

的多环节链条，其价值量不仅取决于生产端的抽象劳动投入，还与数据在流通环节的复用频率、场景适

配精度正相关，这一特征是对马克思商品二因素理论的数字时代拓展，而非理论突破[1]。 

2.2. 数字劳动是否符合“活劳动”范畴的争议与界定 

活劳动的核心是生产过程中能动耗费的抽象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而争议源于数字劳动形

态特殊性。一部分观点将用户内容生产、数据贡献等隐性劳动归结为“非生产性消费”，否认其活劳动

属性。但实则仍需紧扣本质，数字劳动无论显性，如程序员算法研发，还是隐性，如用户标注数据，只要

在数字商品生产中耗费脑力、体力，转化为无差别人类劳动并凝结为具有价值的商品，便符合活劳动范

畴。争议本质上是对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认知偏差，活劳动理论仍具界定效力。从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

的核心定义出发，数字劳动的“非雇佣化”“碎片化”表象并未改变其本质——用户在社交平台创作内

容、零工劳动者在服务平台交付服务，均具备“目的性劳动耗费”与“价值凝结”双重特征，与传统工业

劳动的活劳动属性完全一致[2]。 

2.3. 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在数字平台资本的剥削实践中表现出新形态，而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则

构成数字平台垄断的核心动力，三者共同组成出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完整链条。 
数字平台获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是通过算法延长隐性工作日或提高劳动强度，如对外卖骑手、

主播等显性劳动者，平台以超时罚款，流量激励压缩必要劳动时间，迫使劳动者在固定报酬下增加配送

量、延长直播时长。而对用户等隐性劳动者，平台以免费服务等方法，诱导用户持续生产内容、数据标

注等无酬劳动，将用户的碎片化时间转化为价值创造的“绝对劳动量”，本质仍是对劳动时间的直接占

有。相对剩余价值的获取则依赖数字技术提升劳动生产率：平台通过算法优化、数据标准化，缩短单位

数字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平台以技术垄断构建数字生产资料壁垒，如掌握核心算法的企业可让

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实现“以技术代劳”下的相对剩余价值增长，其内在逻辑与传统工

业资本通过机器革新提高生产率基本一致。 
而数字平台资本的垄断过程，正是剩余价值再投入的必然结果。平台将攫取的剩余价值用于三方面，

技术研发以强化算法霸权、市场扩张以圈占用户数据、并购对手以消除竞争，最终形成“数据越多–算

法越优–价值创造能力越强”的正反馈循环。这恰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资本集中导致垄断”在数字

时代的具象化，其本质仍是剩余价值驱动下的资本扩张逻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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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拓展范畴 

数字劳动是依托数字技术对数据进行加工改造的有目的活动，其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边界以劳动目的

性与价值创造为标尺，即零工劳动。产消者的内容创作属生产性劳动，而用户无意识生成数据的行为则

是因缺乏劳动主体性沦为非生产性活动。平台资本通过数据垄断与算法支配构建控制体系，数据垄断表

现为对用户行为数据的私有化占有形成闭环生态，算法支配则通过路径规划、效率阈值预判实现劳动过

程的全域管控，其资本循环遵循“G-D-P-D'”公式，货币资本(G)转化为数据要素(D)，经算法处理等生产

环节(P)生成增值数据商品(D')完成增殖。数据要素兼具双重价值属性，作为劳动产品，它是数字劳动具象

化的成果；而作为生产资料，又成为平台资本循环的核心原料，正是这一双重角色搭建起劳动过程与资

本增殖的桥梁。从马克思“生产要素商品化”理论延伸来看，数据要素的资本化需经历“确权–加工–

交易”三步：平台通过用户协议完成数据确权私有化，通过算法技术完成数据加工商品化，最终通过广

告、数据产品售卖实现数据交易资本化，这一过程使分散的数字劳动成果转化为集中的资本增殖工具，

构成数字时代马政经理论的关键拓展方向[4]。 

3. 数字平台的内涵、类型与发展现状 

数字平台是基于云计算、AI 等技术构建的综合性生态载体，其核心内涵体现为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

中介与价值共创枢纽，并兼具网络效应、多边协同与智能迭代特征，通过集成算法与业务流程实现供需

精准匹配。按功能可划分为三类核心类型，交易型、内容社交型、产业服务型。发展现状呈现为头部平

台通过生态整合形成寡头格局，同时向实体经济深度渗透，算法赋能与数据安全监管的平衡成为关键议

题，平台形态正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加速延伸。 

3.1. 数字平台的内涵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定义数字平台内涵，需先突破传统定义局限并进行理论修正，再解构其核

心构成的辩证关系。传统定义将数字平台狭义为交易中介，仅凸显其供需匹配功能，而马政经视角则需

修改为数字劳动组织与剩余价值榨取载体，数字平台本质是依托技术构建的劳动控制体系，通过整合劳

动过程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占有，弥补了传统定义对资本增殖逻辑的忽视。其核心构成呈现三位一体

的有机关联，即算法系统作为劳动支配工具，通过流程标准化、效率量化等手段实现对数字劳动的精准

规训；数据资源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经平台私有化占有后，成为数字劳动创造价值的物质依托；劳动者

作为劳动主体，既以产消者身份提供数据劳动，又以零工劳动者身份完成具象化劳动，二者共同构成剩

余价值的源泉，三者协同支撑平台资本的增殖循环。 

3.2. 数字平台的类型划分与典型特征 

从业务属性维度对数字平台进行类型划分，可清晰界定不同平台的核心功能边界与价值实现路径。

交易型平台以商品或服务的在线交换为核心，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场景降低交易成本，典型如淘宝、京东

等电商平台，其业务逻辑围绕商品展示、订单履约、支付结算等交易全流程展开；服务型平台聚焦即时

性服务的匹配与交付，以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为代表，通过动态调度系统连接服务提供者与需求者，

实现服务资源的实时优化配置；内容型平台则以内容生产、传播与消费为核心，典型如社交平台、短视

频平台，依托用户生成内容构建流量生态与价值闭环。 
数字平台无论业务属性差异，均呈现四大共性特征：其一，网络效应显著，用户规模增长与平台价

值提升形成正向循环；其二，算法主导资源配置，通过数据建模实现供需匹配、内容分发与劳动过程管

控；其三，数据驱动运营，用户行为数据、交易数据等成为平台优化服务、创造价值的核心生产资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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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碎片化突出，零工劳动者、内容创作者的劳动时间与空间呈现分散化特征，劳动过程更易被平

台灵活调度与支配。不同类型平台的剩余价值获取路径存在差异：交易型平台通过“佣金抽成 + 广告投

放”占有剩余价值，服务型平台依托“劳动时间压缩 + 服务量提升”剥削剩余价值，内容型平台则通过

“用户无酬劳动 + 数据商品化”获取剩余价值，这种差异源于平台对数字劳动过程的控制方式不同，但

本质均遵循资本增殖逻辑[5]。 

3.3. 数字平台的发展现状 

从全球视野下数字平台的规模扩张态势来看，其核心表现为市场份额的持续扩容与用户、劳动者数

量的量级增长，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轨迹尤为典型。在技术迭代与消费需求升级驱动下，中国数字平台

市场规模近五年保持年均 10%以上的增速，2024 年平台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0%6。用户

端方面，截至 2024 年底，中国电商平台活跃用户突破 8 亿 7，短视频、社交类平台月活用户均超 10 亿

8，下沉市场与县域用户成为主要增量来源；劳动者端则呈现全民参与特征，外卖、网约车、直播电商等

领域零工劳动者规模超 2 亿人 9，平台已成为吸纳灵活就业的核心载体。全球范围内，亚马逊、Meta 等

头部平台亦通过跨区域布局拓展市场，但其规模扩张速度与渗透深度，仍受区域监管政策与本土平台竞

争的制约。 
数字平台的资本化趋势集中体现为企业上市潮与资本集中引发的垄断格局强化。全球层面，

2020~2024 年期间，全球数字平台企业 IPO 融资规模超 5000 亿美元，其中美国、中国平台企业占比超

70%10，上市成为平台实现资本增值与股权融资的核心路径。中国头部平台的资本化进程更凸显“生态化

垄断”特征：阿里通过并购菜鸟、饿了么构建电商，物流，本地生活生态，腾讯依托社交入口整合游戏、

金融、内容业务，美团则通过“到店 + 到家”模式占据本地生活超 60%市场份额 。这种资本集中不仅

表现为市场份额的垄断，更通过数据排他性占有与算法壁垒形成竞争壁垒。例如，头部电商平台凭借用

户数据优势制定流量分配规则，中小商家需支付高额推广费用才能获得曝光，进一步加剧了分配失衡[6]。
为此中国出台《反垄断法》修订案、《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等政策，以规制资本无序扩张，平衡平

台创新与市场公平。 

4. 数字平台剩余价值生成机制 

从马政经劳动价值论视角看，数字平台剩余价值的生成机制核心是平台依托技术对数字劳动的整合

与剥削。其价值本源源于两类数字劳动：一是用户无意识的数据生产，二是零工劳动者具象化的服务劳

动。平台通过双重手段完成剩余价值榨取，以算法系统规制劳动过程，如动态派单、流量分配等量化考

核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以数据资源的私有化占有，将用户劳动成果转化为增值数据商品。最终通过数据，

算法，劳动的闭环，将分散劳动的价值集中转化为平台资本，实现剩余价值增殖，这一机制凸显数字时

代资本对劳动控制的技术化升级。 

4.1. 价值创造的前提：平台对生产要素的资本化整合 

数字平台价值创造的首要前提，是对数据、算法、数字劳动三类核心生产要素的资本化重塑，使其

成为服务资本增殖的工具。其中，数据是基础生产要素，平台通过用户协议、行为追踪等手段，将用户

 
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平台经济发展报告(2024) [R]. 北京: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2024: 21. 
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 CNNIC, 2025: 32. 
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 CNNIC, 2025: 45. 
9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零工经济发展报告(2024) [R].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24: 51. 
10清科研究中心. 全球数字平台 IPO 年度报告(2024) [R]. 北京: 清科创业, 2024: 18. 
易观分析.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市场年度分析 2024 [R]. 北京: 易观分析, 2024: 5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035


黄冠华 等 
 

 

DOI: 10.12677/ecl.2025.14124035 1653 电子商务评论 
 

浏览记录、交易数据、社交互动等分散信息转化为可加工的数据商品，为价值创造提供物质载体；算法

是支配性生产要素，依托机器学习构建的算法系统，不仅实现供需匹配的效率优化，更通过劳动量化、

流程规制等方式，主导数字劳动的开展节奏，成为控制要素的核心枢纽；数字劳动是价值源泉性生产要

素，用户的内容创作、零工劳动者的服务交付等劳动行为，直接创造使用价值，是平台价值的根本来源，

三类要素共同构成平台价值创造的要素基石。 
平台对生产要素的资本化整合遵循数据私有化，算法垄断化，劳动碎片化的逻辑闭环，形成对要素

的绝对掌控。数据私有化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壁垒等手段，将用户集体劳动生成的数据转化为平台

专属资产，排除其他主体的要素占有权，完成要素的资本属性赋予；算法垄断化依托技术迭代构建独家

算法模型，以“黑箱化”运作形成不可替代的支配能力，巩固平台对要素配置的垄断权；劳动碎片化则

通过灵活用工、任务拆分等模式，打破传统劳动的时空边界，使数字劳动更易被平台按需调度，降低劳

动议价能力与用工成本。三者协同作用，实现要素从分散资源到资本化工具的转化，为平台后续价值增

殖奠定基础。这种整合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数据要素的“非损耗性”使其可重复用于价值创造，进一步

放大了平台的资本增殖效率[7]。 

4.2. 数字劳动的价值贡献：有偿与无偿的双重支撑 

从马政经剩余价值理论视角，有偿数字劳动是平台价值创造的显性支撑，其直接价值体现为零工劳

动者在具体劳动过程中生成的剩余价值。这类劳动以“有偿雇佣”为表象，零工劳动者通过完成具象化

服务劳动直接创造使用价值，而平台依托算法系统构建劳动控制机制：通过设定配送时长阈值、接单量

考核等量化指标，压缩骑手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远超平台支付的

劳动报酬。以美团骑手为例，其每单劳动报酬仅覆盖基础服务成本，超额完成的订单量所创造的价值则

转化为平台直接利润，构成平台显性剩余价值的核心来源。 
无偿数字劳动则为平台价值提供隐性支撑，其价值通过无直接报酬但资本化转化的路径实现，核心

是用户劳动的成果被平台转化为增值数据资产。用户的内容创作、数据上传等劳动，虽未获得直接薪酬，

却构成平台核心生产资料。平台通过数据清洗、建模分析，将这些隐性劳动成果转化为精准广告投放、

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等商业化产品，实现“无酬劳动–数据资产–资本增殖”的价值转化，与有偿数

字劳动形成互补，共同构成平台价值创造的双重支撑体系。 

4.3. 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基于马政经的逻辑拆解 

从马政经剩余价值理论视角，数字平台绝对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成，均以算法为核心工具重构劳动

过程。绝对剩余价值的获取依托算法对劳动时间的强制延长，对外卖、网约车等零工劳动者，平台通过

超时派单、惩罚性考勤等规则，迫使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承担额外任务；对内容创作类用户，算法

通过流量激励机制诱导用户持续“刷流”，将非劳动时间转化为价值创造时间，本质是通过算法规训延

长“数字工作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占比。例如，某短视频平台的“流量等级机制”使创作者需每日

发布 3 条以上内容才能维持流量，实质是将用户的休闲时间转化为无酬劳动时间[8]。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成则依赖算法对劳动效率的提升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在服务型平台中，算法通

过实时路况分析优化网约车行驶路径，减少空驶时间与配送时长，使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完成更多订单，

降低单位商品的必要劳动消耗；在内容与交易平台中，推荐算法通过用户画像精准匹配内容或商品，减

少用户筛选与创作者试错的无效劳动，提升价值转化效率。而超额剩余价值源于平台的垄断地位：依托

数据私有化与算法壁垒，头部平台掌控独家用户数据与核心技术，形成竞争壁垒，从而在等价交换表象

下，获取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剩余价值，本质是垄断条件下数字劳动价值的超额转移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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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平台剩余价值的分配机制 

从马政经视角看，数字平台剩余价值分配机制以平台资本为主导，呈层级化特征。平台凭数据、算

法垄断，占有主要剩余价值；数字劳动者仅获劳动力价值，用户仅得使用价值补偿，第三方合作方获少

量分成。该机制本质是要素占有权差异所致，凸显数字时代资本对劳动的分配掌控。 

5.1. 分配主体与权益格局 

基于马政经剩余价值分配理论，数字平台剩余价值的分配主体与权益格局呈现显著的层级化特征，

本质是平台资本主导下生产要素占有权差异的具象化体现。核心主体平台资本方凭借对数据、算法的

垄断性掌控，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占有者：通过数据资产商业化、算法优化劳动剥削效率，将数字劳动

创造的价值集中转化为资本增殖，头部电商、外卖平台的利润率常年维持在 20%以上，印证其对主要

剩余价值的占有。次要主体中，数字劳动者仅获得与劳动力价值匹配的报酬——零工劳动者按单计酬

的收入仅覆盖基础生活成本，远低于其创造的剩余价值；用户作为无偿数字劳动的提供者，仅以“免

费使用平台服务”的形式获得使用价值补偿，其数据劳动转化的价值被平台完全占有，未参与剩余价

值分配。外部分配中的第三方合作方，仅能从平台主导的价值链条中获取少量分成，且需依附平台的

流量资源与数据能力，不具备剩余价值分配的主导权，进一步凸显平台资本在分配格局中的绝对核心

地位。 

5.2. 分配规则的主导逻辑 

数字平台剩余价值分配规则的主导逻辑，本质是平台资本依托技术与市场优势构建的技术，资本，

政策三重力量交织格局，核心体现为平台资本对分配权的绝对掌控。其中，算法霸权是分配规则的直

接技术载体，算法以“黑箱化”运作隐蔽决定分配比例与奖惩机制，外卖平台通过算法动态调整商家

抽成、对骑手设置超时罚款等规则，劳动者与合作方因无法参与算法规则制定，只能被动接受分配结

果，算法成为平台资本转嫁风险、强化分配控制的工具。资本垄断则为分配优势提供市场支撑，头部平

台凭借数据排他性占有与技术壁垒，形成“赢者通吃”的垄断格局，如电商平台依托用户数据优势制

定流量分配规则，使中小商家不得不依赖付费推广获取曝光，进一步巩固平台在分配中的主导地位，

资本垄断与算法霸权形成协同，持续强化分配失衡。政策调节虽作为外部制衡力量介入，却存在显著

局限性：现行最低工资规定多针对传统劳动关系，难以覆盖零工劳动者，数据确权、算法透明化等关键

领域的政策仍处于探索阶段，政策调节暂未形成对平台分配主导权的有效约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资

本主导的分配格局。 

6. 数字平台分配矛盾与规制方向 

数字平台分配矛盾核心是资本主导下的利益失衡：零工劳动者报酬与价值创造脱节、用户数据劳动

价值被无偿占有，资本垄断进一步放大不公。规制需紧扣算法透明化、数据确权立法、完善零工社保，

以政策干预约束资本无序分配，平衡平台、劳动者与用户权益，破解分配失衡困局。 

6.1. 核心分配矛盾 

基于马政经批判视角，数字平台核心分配矛盾首先集中于劳动–资本矛盾与价值创造–分配矛盾的

交织，本质是资本对劳动价值的过度占有。劳动–资本矛盾体现为剩余价值占有差距的持续扩大，平台

资本凭借对数据、算法的垄断，将数字劳动创造的价值高度集中，形成“资本增殖–劳动报酬停滞”的

对立；价值创造–分配矛盾则凸显用户无偿劳动的“剥削性”，用户通过内容创作、数据上传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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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造，这些劳动成果被平台转化为精准广告、用户画像等商业化产品，却仅以“免费使用服务”的

形式获得使用价值补偿，未参与剩余价值分配，违背马政经“劳动创造价值应参与分配”的核心逻辑。 
垄断–公平矛盾进一步加剧分配失衡，是马政经语境下垄断资本剥削性的数字时代具象化。头部平

台依托数据排他性占有与算法壁垒形成垄断格局，如电商平台掌控超 70%的用户流量，通过“付费推广

优先曝光”的规则，迫使中小商家让渡更多利润以获取生存空间。同时，垄断使平台可随意调整分配规

则，劳动者与合作方因缺乏替代选择只能被动接受。这种垄断不仅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更通过“强者愈

强”的马太效应固化分配差距，导致平台资本与其他主体的利益失衡持续扩大，成为数字平台分配矛盾

的关键激化因素。 

6.2. 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 

从数字平台分配矛盾的生成根源看，理论模糊与制度滞后构成认知、规则层面的双重障碍，是矛盾

深化的基础性原因。理论模糊集中体现为数字劳动权益界定的学术与实践空白，传统劳动价值论对劳动

的界定聚焦于具象化物质生产，而数字时代用户的无偿数据劳动、零工劳动者的灵活服务劳动，其劳动

属性、价值归属尚未形成统一理论共识。学界对用户数据劳动是否属于“生产性劳动”、零工劳动者与

平台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仍存争议，这种理论模糊直接导致劳动者权益边界模糊，为平台资本规避责

任、无偿占有劳动价值提供了认知空间。制度滞后则是理论模糊的现实延伸：现行劳动保障制度以“全

日制劳动关系”为核心，零工劳动者多被归类为“个体工商户”，难以纳入最低工资、社保缴纳等保障

体系；数据确权制度更处于探索阶段，用户对自身数据的所有权、收益权未被明确界定，致使平台可无

成本占有数据劳动价值，制度缺位进一步固化了分配失衡。 
技术黑箱作为数字时代特有的关键因素，通过削弱劳动者与用户的议价能力，成为矛盾激化的直接

推手。算法作为平台分配规则的核心载体，其“黑箱化”运作使分配过程脱离监督与参与，外卖骑手无

法知晓派单算法的优先级设定、超时罚款的计算逻辑，商家难以预判抽成比例的调整依据，用户更不清

楚自身数据如何转化为商业价值。这种信息不对称彻底剥夺了非资本主体参与分配规则制定的权利。当

算法成为平台资本“隐蔽支配”的工具，劳动者与用户只能被动接受分配结果，议价能力被技术壁垒大

幅削弱，即便存在利益诉求也因无法追溯算法责任而难以维权，技术黑箱最终成为平台巩固分配主导权、

放大利益失衡的核心技术屏障。 

6.3. 规制的核心方向 

基于数字平台分配矛盾的深层成因，规制需从制度补位与技术祛魅双轨发力，构建对平台资本的系

统性约束。制度层面，完善数字劳动立法是核心抓手，需突破传统劳动关系框架，明确零工劳动者的权

益边界，破解“劳动属性界定模糊”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同时强化反垄断规制，聚焦平台数据垄断与算

法合谋，通过拆分过度集中的平台生态、禁止“二选一”等行为，打破“赢者通吃”的分配格局，为中

小商家与劳动者创造公平分配环境。技术层面，推动算法透明化是关键路径，需建立算法规则披露机制，

破解“算法黑箱”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使分配规则从“平台单方主导”转向“多方可监督”，削弱技术

工具对分配权的垄断。 
主体层面，强化劳动者组织化维权是平衡分配权益的重要支撑。当前数字劳动者多以个体形式参与

劳动，因分散化导致议价能力薄弱，难以对抗平台资本的分配主导权。通过培育零工劳动者工会、建立

行业性协商机制，可整合个体诉求形成集体议价力量，推动劳动者参与分配规则制定，从“被动接受分

配转向主动参与博弈”。这种组织化维权并非否定平台效率，而是通过强化劳动主体的话语权，弥补“资

本强，劳动弱”的失衡格局，为实现分配公平提供主体层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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